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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A7_E7_A8_8E_E2_c46_78821.htm 减免税优惠 目前房产

税的减免税优惠主要有： 1.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

的房产。是指这些单位本身的办公用房和公务用房。 2.由国

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房产。指这些单位本

身的业务用房。 3.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房产。

指举行宗教仪式等的房屋和宗教人员使用的生活用房屋。 4.

个人所有的非营业用的房产。指供公共参观游览的房屋及其

管理单位的办公用房屋。 5.经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批准免税的

其他房产，主要是： （1）企业办的各类学校、医院、托儿

所、幼儿园自用的房产，可以比照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

经费的单位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2）经有关部门鉴

定，对毁损不堪居住的房屋和危险房屋，在停止使用后，可

免征房产税。 （3）对微利企业和亏损企业的房产，依照规

定应征收房产税，以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但为了照顾企业的实际负担能力，可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

在一定期限内暂免征收房产税。 （4）企业停产、撤销后，

对其原有的房产闲置不用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

批准可暂不征收房产税；如果这些房产转给其他征税单位使

用或者企业恢复生产的时候，应依照规定征收房产税。 （5

）凡是在建工地为基建工地服务的各种工棚、材料棚、休息

棚和办公室、食堂、茶炉房、汽车房等临时性房屋，不论是

施工企业自行建造还是由基建单位出资建造交施工企业使用

的，在施工期间，免征房产税。但是，如果在基建工程结束



以后，施工企业将这种临时性房屋交还或者估价转让给基建

单位的，应当从基建单位接收的次月起，依照规定征收房产

税。 （6）房屋大修停用在半年以上的，经纳税人申请，税

务机关审核，在大修期间可免征房产税。 （7）纳税单位与

免税单位共同使用的房屋，按各自使用的部分划分，分别征

收或免征房产税。 （8）为鼓励利用地下人防设施，地下人

防设施的房屋暂不征收房产税。 （9）对农林牧渔业用地和

农民居住用房屋及土地不征收房产税。 6.老年服务机构自用

的房产。 7.对按政府规定价格出租的公有住房和廉租住房，

包括企业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向职工出租的单位自有住房；

房管部门向居民出租的公有住房；落实私房政策中带户发还

产权并以政府规定租金标准向居民出租的私有住房等、暂免

征收房产税。 8.对邮政部门坐落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工

矿区范围内的房产，应当依法征收房产税；对坐落在城市、

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以外的尚在县邮政局内核算的房

产，在单位财务账中划分清楚的，不征收房产税。 9.对个人

按市场价格出租的居民住房，其应缴纳的房产税暂减按4％的

税率征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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